附件3

济宁市兖州区“无废城市”市场体系建设任务清单及进度安排

	序号
	任务清单
	工作内容及目标
	责任单位
	完成时限

	（一）市场引导手段

	1
	落实固体废物综合利用

行业发展的

财税政策
	参照济宁市“无废城市”领导小组工作部署，落实促进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行业发展的财政补贴、税收优惠等政策，提高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水平。
	区财政局

区税务局

相关主管部门
	2024年

12月

	2
	推进危险废物利用跨区域合作
	建立危险废物利用跨区域合作共享机制，推动提升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。
	生态环境分局
	持续推进

	（二）金融支持

	3
	大力发展

绿色金融
	大力发展绿色金融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。
	人民银行

兖州支行

区地方金融

监管局
	持续推进

	（三）第三方培育

	4
	培育一批资源综合利用示范企业
	采用多种方式大力扶持重点企业和项目，培育一批技术先进、利废能力强、具有行业带动作用的资源综合利用示范企业。
	区工业和

信息化局

生态环境分局

区农业农村局

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等
	2025年

12月

	5
	大力扶持新型秸秆综合利用企业
	大力培育秸秆综合利用市场主体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秸秆收储运，按照就地就近利用原则，在秸秆产地合理半径区域内建设收储运中心、收储运点，依托秸秆利用量较大的市场主体建设秸秆收储运中心。
	区财政局

区农业农村局等
	持续推进

	6
	培育第三方

环境风险

评估市场
	鼓励专业化第三方机构从事环境风险评估咨询服务。
	生态环境分局
	持续推进

	（四）其他

	7
	形成固体废物综合利用

产业闭环
	推进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业与上游煤电、有色、化工等产业协同发展，与下游建筑、建材、交通、环境治理等产品应用领域深度融合。优化秸秆综合利用产业结构，并逐步建立一套秸秆收集、储运、加工的秸秆综合利用机制。
	生态环境分局

区农业农村局

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等
	持续推进


